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83號

上 訴人 即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

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黃永雄             

訴訟代理人  丁秋玉  律師

            林珏菁  律師

上 訴人 即  內政部                               

原 審被 告

代  表  人  劉世芳             

被上訴人即  鐘潘月裏                                   

原 審原 告                 

            王明來                                   

            林自在                                   

            吳景健                                     

            鄧旭敦                                   

            廖美琪                                     

            黃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巷道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6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下稱祭祀公業黃梅生）

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

項規定依聲請裁定命獨立參加原審110年度訴字第671號訴訟

之原審參加人，不服原審所為不利其與原審被告內政部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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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提起上訴，因其利害關係與內政部一致，應併列內政部

為上訴人。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為桃園市○○區○○段619及620地號

2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坐落在桃

園市○○區○○路000巷（下稱系爭巷道），被上訴人則為

系爭巷道西側住戶。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民國109年

間，以系爭土地為其私有，自行設立圍欄將系爭巷道封閉，

經桃園市龍潭區公所（下稱龍潭區公所）於109年9月間函請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工處）辦理系爭巷道既成道

路認定相關事宜，養工處即於109年10月21日邀集龍潭區公

所及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等至現場會勘。案經桃園市政府

審認後，以109年12月22日府工養行字第1090330425號函

（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認系爭土地均屬

於都市計畫道路範圍並符合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

既成道路意旨，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上訴人祭

祀公業黃梅生不服提起訴願，經上訴人內政部於110年4月28

日以台內訴字第1100020806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被上訴

人及原審原告陳玟蓁以上開訴願決定損及其等之法律上利

益，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撤銷。經原審110年

度訴字第67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及原審

原告陳玟蓁之訴駁回，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不服，提起本

件上訴，並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廢棄，⒉被上訴人

在原審之訴駁回（原審原告陳玟蓁就其敗訴部分，並未提起

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內政部於原審之答辯及上訴人祭

祀公業黃梅生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房屋即桃園市○○區○○路000

巷1號、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人，

且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110年5月間，以坐落系爭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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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有侵入妨害其所有權情事，對被上訴人提起排除侵害民

事訴訟，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確定。因系爭巷道係一

無尾巷，坐落於該巷道內房屋能否利用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

對外通行，攸關被上訴人財產權之行使是否受有限制，被上

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道路而有公用地役關係，應具有

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之當事人。

　㈡系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前桃園縣龍潭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起，即編定道路用地；81年間，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將系

爭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鄉○○○段○○○小

段第158-25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游吉雄，游吉雄再將該

土地提供給力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潤公司）使用以

興建房屋共36戶（下稱系爭社區）；嗣於83年12月10日，改

制前桃園縣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發前述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

門牌，其中即包括系爭巷道1號至15號之8戶。另由航照圖，

可見至少自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成一巷道地形。另

據龍潭區公所人員表示，約於88、89年區公所就系爭巷道既

有的道路範圍做養護，及分別於10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

附屬設施及道路坑洞修補工程。再參酌系爭巷道於98年、10

0年、104年及109年之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

8年間已經鋪設柏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

線等交通標線之繪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

巷道列入市區道路管理維護，堪以認定。

　㈢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

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外，另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

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之使用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

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計49輛，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

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工並有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

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需使用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

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路。

　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87年間，向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

局大溪分局提出地價稅申請案，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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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檔清單，則可見系爭土地自87年起（至110

年），有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減免原

因：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之記載，堪信上訴人祭祀公業

黃梅生於00年間確係以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為由，申請減

免地價稅，並可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系爭土地作為巷

道供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

　㈤基於前述諸點，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已供通行20餘年，又

衡諸除包括被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

巷道外，系爭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

連接新龍路，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

不特定人均有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

用對象及頻率，應認已「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

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

關係。桃園市政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

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以訴願決定撤銷原

處分，則有未洽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

充論斷如下：

　㈠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

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

認……。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

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

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

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

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

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至於依建築

法規及民法等之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

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同，非本件解釋所指之公用地役關

係，乃屬當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闡釋

甚詳。因此，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要件，須為：1.

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及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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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3.經歷

之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且未曾中斷。

又私有土地上所形成之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的道路，在公

法上如認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雖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仍

有所有權，但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

行之目的而作他用。　

　㈡經查，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即桃園市○○區○○路00

0巷1號、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權

人，系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即編定為道路用地，81年間上

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將系爭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

龍潭鄉四方林段四方林小段第158-25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

人游吉雄，游吉雄再將該土地提供給力潤公司興建房屋共36

戶；嗣於83年12月10日，改制前桃園縣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

發前述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門牌，包括被上訴人所有房屋在

內之8戶；由航照圖可見至少自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

成一巷道地形，另據龍潭區公所人員陳稱系爭巷道屬於養護

範圍內，約在88、89年就既有的道路範圍續做養護，及分別

於10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附屬設施及道路坑洞修補工

程；再參酌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8年間已經

鋪設柏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線等交通標

線之繪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巷道列入市

區道路管理維護等情，為原判決依法認定之事實，經核與卷

內證據相符。原判決據此論明：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

時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

外，另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

之使用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

計49輛，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

工並有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

需使用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

路；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所有權人檔清單記載，系

爭土地自87年起（至110年）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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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價稅，減免原因：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足認系爭

巷道已供通行20餘年，且通行之初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

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供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又衡諸除

包括被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巷道

外，系爭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連接

新龍路，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不特

定人均有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用對

象及頻率，已達「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當司法

院釋字第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

桃園市政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公用地

役關係，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則

有未洽等語，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認定之依據，並就上

訴人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經核並無

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撤

銷上訴人內政部訴願決定，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原判

決之認定違背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揭示「不特定公眾通行

之必要」之要件及本院99年度判字第550號判決意旨，有行

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

違背法令等語，核屬其一己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㈢關於上訴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僅屬反射利益，被上訴人

非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所稱之「利害關係人」，原判決就

被上訴人是否具訴訟權能部分之認定，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

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乙節。經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巷

道，係因具備一定條件而成立，是否成立、寬度如何，除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利行使受限制外，也影響對巷道利用具相當

程度依賴關係之巷道沿線居民，有別於一般用路人利用具公

用地役關係之巷道通行之僅係反射利益結果。被上訴人所有

房屋之正門均面對系爭巷道，並利用系爭巷道作為進出通

路，其等顯屬對系爭巷道具有相當程度依賴關係之沿線居

民，原處分遭撤銷將致其等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當

具有訴訟權能，得對該撤銷決定提起撤銷訴訟。原判決因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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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巷道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

格之當事人，尚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法規

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

　㈣上訴意旨另主張：原判決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所主張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17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及

理由「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與強制執行已執行完

畢，用以證明被上訴人不符合維持社會生活所需要之必要性

通行要件，此屬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攻擊防禦方法，原

判決除認定與之不符外，亦有疏未具體說明其不採之理由，

而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理由矛盾」與「不備

理由」當然違背法令等語。經查，原判決已論明：該民事判

決僅命被上訴人拆除逾越系爭土地上之突出物，尚不能逕認

為「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且系爭土地是否屬既

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既為公法上爭議，民事裁判所表示

見解本不拘束行政法院，況該民事判決係以本件訴願決定撤

銷原處分之客觀事實作為論述基礎，而訴願決定又為本件程

序標的，則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以上述民事判決理由為據

主張系爭土地不具公用地役關係，自仍待原審審究而不能逕

作為前提事實等語甚詳（原判決第26-28頁），尚無上訴意

旨所指判決理由矛盾與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事。

　㈤原審審酌原處分以系爭土地屬計畫道路，客觀上已全部開闢

為道路供不特定人通行使用，依航照圖顯示自83年間即已有

路型存在，至109年9月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提出異議，其

間通行未曾中斷已逾20年以上等情，係基於客觀事實據以認

定系爭土地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參以系爭巷道

寬度約8公尺，尚難謂已逾越必要程度。上訴意旨主張：停

車場出入口僅需通行620地號一小部分及619地號一部分，原

判決逕認系爭土地全部成立既成道路，未予詳究系爭土地價

值極大，是否僅部分供特定鄰居通行，及是否應將認定面積

縮小至行人徒步範圍，以符合比例原則，有判決理由不備之

違法等語，亦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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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又證據取捨、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法院依證據認定事實，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

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

斷，只要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非法所

不許。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

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土

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本文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

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系爭巷道是否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與是否經稅捐機關依土地稅

減免規則第9條減免地價稅雖無直接關係，惟系爭土地既自8

7年間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足見系爭

土地自斯時起即符合「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之減免

要件，原審以之為間接證據，再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其他證

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據以認定系爭土地成立既成

巷道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

法則，亦無上訴意旨所指訴外裁判及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

　㈦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

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陳  文  燦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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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83號
上 訴人 即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
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黃永雄              
訴訟代理人  丁秋玉  律師
            林珏菁  律師
上 訴人 即  內政部                               
原 審被 告
代  表  人  劉世芳              
被上訴人即  鐘潘月裏                                    
原 審原 告                 
            王明來                                    
            林自在                                    
            吳景健                                      


            鄧旭敦                                    
            廖美琪                                      


            黃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巷道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下稱祭祀公業黃梅生）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依聲請裁定命獨立參加原審110年度訴字第671號訴訟之原審參加人，不服原審所為不利其與原審被告內政部之判決，提起上訴，因其利害關係與內政部一致，應併列內政部為上訴人。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為桃園市○○區○○段619及620地號2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坐落在桃園市○○區○○路000巷（下稱系爭巷道），被上訴人則為系爭巷道西側住戶。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民國109年間，以系爭土地為其私有，自行設立圍欄將系爭巷道封閉，經桃園市龍潭區公所（下稱龍潭區公所）於109年9月間函請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工處）辦理系爭巷道既成道路認定相關事宜，養工處即於109年10月21日邀集龍潭區公所及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等至現場會勘。案經桃園市政府審認後，以109年12月22日府工養行字第1090330425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認系爭土地均屬於都市計畫道路範圍並符合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意旨，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不服提起訴願，經上訴人內政部於110年4月28日以台內訴字第1100020806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被上訴人及原審原告陳玟蓁以上開訴願決定損及其等之法律上利益，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撤銷。經原審110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及原審原告陳玟蓁之訴駁回，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廢棄，⒉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駁回（原審原告陳玟蓁就其敗訴部分，並未提起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內政部於原審之答辯及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房屋即桃園市○○區○○路000巷1號、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人，且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110年5月間，以坐落系爭巷道房屋有侵入妨害其所有權情事，對被上訴人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確定。因系爭巷道係一無尾巷，坐落於該巷道內房屋能否利用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對外通行，攸關被上訴人財產權之行使是否受有限制，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道路而有公用地役關係，應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之當事人。
　㈡系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前桃園縣龍潭都市計畫發布實施起，即編定道路用地；81年間，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將系爭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鄉○○○段○○○小段第158-25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游吉雄，游吉雄再將該土地提供給力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潤公司）使用以興建房屋共36戶（下稱系爭社區）；嗣於83年12月10日，改制前桃園縣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發前述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門牌，其中即包括系爭巷道1號至15號之8戶。另由航照圖，可見至少自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成一巷道地形。另據龍潭區公所人員表示，約於88、89年區公所就系爭巷道既有的道路範圍做養護，及分別於10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附屬設施及道路坑洞修補工程。再參酌系爭巷道於98年、100年、104年及109年之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8年間已經鋪設柏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線等交通標線之繪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巷道列入市區道路管理維護，堪以認定。
　㈢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外，另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之使用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計49輛，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工並有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需使用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路。
　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87年間，向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溪分局提出地價稅申請案，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所有權人檔清單，則可見系爭土地自87年起（至110年），有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減免原因：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之記載，堪信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00年間確係以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為由，申請減免地價稅，並可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供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
　㈤基於前述諸點，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已供通行20餘年，又衡諸除包括被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巷道外，系爭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均有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用對象及頻率，應認已「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桃園市政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以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則有未洽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至於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之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同，非本件解釋所指之公用地役關係，乃屬當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闡釋甚詳。因此，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要件，須為：1.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及省時；2.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3.經歷之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且未曾中斷。又私有土地上所形成之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的道路，在公法上如認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雖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仍有所有權，但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作他用。　
　㈡經查，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即桃園市○○區○○路000巷1號、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即編定為道路用地，81年間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將系爭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龍潭鄉四方林段四方林小段第158-25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游吉雄，游吉雄再將該土地提供給力潤公司興建房屋共36戶；嗣於83年12月10日，改制前桃園縣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發前述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門牌，包括被上訴人所有房屋在內之8戶；由航照圖可見至少自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成一巷道地形，另據龍潭區公所人員陳稱系爭巷道屬於養護範圍內，約在88、89年就既有的道路範圍續做養護，及分別於10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附屬設施及道路坑洞修補工程；再參酌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8年間已經鋪設柏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線等交通標線之繪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巷道列入市區道路管理維護等情，為原判決依法認定之事實，經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據此論明：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外，另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之使用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計49輛，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工並有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需使用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路；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所有權人檔清單記載，系爭土地自87年起（至110年）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減免原因：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足認系爭巷道已供通行20餘年，且通行之初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供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又衡諸除包括被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巷道外，系爭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均有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用對象及頻率，已達「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桃園市政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則有未洽等語，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認定之依據，並就上訴人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撤銷上訴人內政部訴願決定，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之認定違背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揭示「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必要」之要件及本院99年度判字第550號判決意旨，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違背法令等語，核屬其一己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㈢關於上訴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僅屬反射利益，被上訴人非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所稱之「利害關係人」，原判決就被上訴人是否具訴訟權能部分之認定，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乙節。經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係因具備一定條件而成立，是否成立、寬度如何，除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行使受限制外，也影響對巷道利用具相當程度依賴關係之巷道沿線居民，有別於一般用路人利用具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通行之僅係反射利益結果。被上訴人所有房屋之正門均面對系爭巷道，並利用系爭巷道作為進出通路，其等顯屬對系爭巷道具有相當程度依賴關係之沿線居民，原處分遭撤銷將致其等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當具有訴訟權能，得對該撤銷決定提起撤銷訴訟。原判決因認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巷道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之當事人，尚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
　㈣上訴意旨另主張：原判決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所主張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17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及理由「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與強制執行已執行完畢，用以證明被上訴人不符合維持社會生活所需要之必要性通行要件，此屬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攻擊防禦方法，原判決除認定與之不符外，亦有疏未具體說明其不採之理由，而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理由矛盾」與「不備理由」當然違背法令等語。經查，原判決已論明：該民事判決僅命被上訴人拆除逾越系爭土地上之突出物，尚不能逕認為「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且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既為公法上爭議，民事裁判所表示見解本不拘束行政法院，況該民事判決係以本件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之客觀事實作為論述基礎，而訴願決定又為本件程序標的，則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以上述民事判決理由為據主張系爭土地不具公用地役關係，自仍待原審審究而不能逕作為前提事實等語甚詳（原判決第26-28頁），尚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理由矛盾與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事。
　㈤原審審酌原處分以系爭土地屬計畫道路，客觀上已全部開闢為道路供不特定人通行使用，依航照圖顯示自83年間即已有路型存在，至109年9月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提出異議，其間通行未曾中斷已逾20年以上等情，係基於客觀事實據以認定系爭土地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參以系爭巷道寬度約8公尺，尚難謂已逾越必要程度。上訴意旨主張：停車場出入口僅需通行620地號一小部分及619地號一部分，原判決逕認系爭土地全部成立既成道路，未予詳究系爭土地價值極大，是否僅部分供特定鄰居通行，及是否應將認定面積縮小至行人徒步範圍，以符合比例原則，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亦不可採。　　
　㈥又證據取捨、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法院依證據認定事實，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只要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非法所不許。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本文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系爭巷道是否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與是否經稅捐機關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減免地價稅雖無直接關係，惟系爭土地既自87年間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自斯時起即符合「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之減免要件，原審以之為間接證據，再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其他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據以認定系爭土地成立既成巷道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上訴意旨所指訴外裁判及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
　㈦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陳  文  燦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83號
上 訴人 即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
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黃永雄              
訴訟代理人  丁秋玉  律師
            林珏菁  律師
上 訴人 即  內政部                               
原 審被 告
代  表  人  劉世芳              
被上訴人即  鐘潘月裏                                    
原 審原 告                 
            王明來                                    
            林自在                                    
            吳景健                                      

            鄧旭敦                                    
            廖美琪                                      

            黃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巷道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6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下稱祭祀公業黃梅生）
    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
    項規定依聲請裁定命獨立參加原審110年度訴字第671號訴訟
    之原審參加人，不服原審所為不利其與原審被告內政部之判
    決，提起上訴，因其利害關係與內政部一致，應併列內政部
    為上訴人。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為桃園市○○區○○段619及620地號2筆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坐落在桃園市
    ○○區○○路000巷（下稱系爭巷道），被上訴人則為系爭巷道
    西側住戶。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民國109年間，以系
    爭土地為其私有，自行設立圍欄將系爭巷道封閉，經桃園市
    龍潭區公所（下稱龍潭區公所）於109年9月間函請桃園市政
    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工處）辦理系爭巷道既成道路認定相
    關事宜，養工處即於109年10月21日邀集龍潭區公所及上訴
    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等至現場會勘。案經桃園市政府審認後，
    以109年12月22日府工養行字第1090330425號函（下稱原處
    分）通知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認系爭土地均屬於都市計畫
    道路範圍並符合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意
    旨，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
    生不服提起訴願，經上訴人內政部於110年4月28日以台內訴
    字第1100020806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被上訴人及原審原
    告陳玟蓁以上開訴願決定損及其等之法律上利益，提起行政
    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撤銷。經原審110年度訴字第671號
    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及原審原告陳玟蓁之訴
    駁回，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
    ：⒈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廢棄，⒉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駁回（
    原審原告陳玟蓁就其敗訴部分，並未提起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內政部於原審之答辯及上訴人祭
    祀公業黃梅生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房屋即桃園市○○區○○路000巷1號
    、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人，且上訴
    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110年5月間，以坐落系爭巷道房屋有
    侵入妨害其所有權情事，對被上訴人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
    ，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確定。因系爭巷道係一無尾巷
    ，坐落於該巷道內房屋能否利用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對外通
    行，攸關被上訴人財產權之行使是否受有限制，被上訴人就
    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道路而有公用地役關係，應具有法律上
    利益而為適格之當事人。
　㈡系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前桃園縣龍潭都市計畫發布實施起
    ，即編定道路用地；81年間，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將系爭
    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鄉○○○段○○○小段第158-25
    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游吉雄，游吉雄再將該土地提供給
    力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潤公司）使用以興建房屋共
    36戶（下稱系爭社區）；嗣於83年12月10日，改制前桃園縣
    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發前述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門牌，其中
    即包括系爭巷道1號至15號之8戶。另由航照圖，可見至少自
    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成一巷道地形。另據龍潭區公
    所人員表示，約於88、89年區公所就系爭巷道既有的道路範
    圍做養護，及分別於10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附屬設施及
    道路坑洞修補工程。再參酌系爭巷道於98年、100年、104年
    及109年之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8年間已經
    鋪設柏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線等交通標
    線之繪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巷道列入市
    區道路管理維護，堪以認定。
　㈢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
    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外，另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
    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之使用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
    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計49輛，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
    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工並有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
    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需使用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
    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路。
　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87年間，向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
    局大溪分局提出地價稅申請案，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
    地所有權人檔清單，則可見系爭土地自87年起（至110年）
    ，有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減免原因：
    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之記載，堪信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
    生於00年間確係以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為由，申請減免地
    價稅，並可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供
    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
　㈤基於前述諸點，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已供通行20餘年，又
    衡諸除包括被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
    巷道外，系爭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
    連接新龍路，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
    不特定人均有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
    用對象及頻率，應認已「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
    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
    關係。桃園市政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
    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以訴願決定撤銷原
    處分，則有未洽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
    充論斷如下：
　㈠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
    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
    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
    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
    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
    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
    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
    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至於依建築法規及民
    法等之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
    成之既成道路不同，非本件解釋所指之公用地役關係，乃屬
    當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闡釋甚詳。因此
    ，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要件，須為：1.供不特定之
    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及省時；2.於公眾通
    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3.經歷之時日長久
    ，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且未曾中斷。又私有土地
    上所形成之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的道路，在公法上如認已
    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雖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仍有所有權，
    但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
    作他用。　
　㈡經查，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即桃園市○○區○○路000巷1
    號、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權人，系
    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即編定為道路用地，81年間上訴人祭
    祀公業黃梅生將系爭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龍潭鄉
    四方林段四方林小段第158-25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游吉
    雄，游吉雄再將該土地提供給力潤公司興建房屋共36戶；嗣
    於83年12月10日，改制前桃園縣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發前述
    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門牌，包括被上訴人所有房屋在內之8
    戶；由航照圖可見至少自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成一
    巷道地形，另據龍潭區公所人員陳稱系爭巷道屬於養護範圍
    內，約在88、89年就既有的道路範圍續做養護，及分別於10
    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附屬設施及道路坑洞修補工程；再
    參酌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8年間已經鋪設柏
    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線等交通標線之繪
    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巷道列入市區道路
    管理維護等情，為原判決依法認定之事實，經核與卷內證據
    相符。原判決據此論明：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提
    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外，另
    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之使用
    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計49輛
    ，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工並有
    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需使用
    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路；依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所有權人檔清單記載，系爭土地
    自87年起（至110年）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
    稅，減免原因：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足認系爭巷道已
    供通行20餘年，且通行之初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系爭土
    地作為巷道供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又衡諸除包括被
    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巷道外，系爭
    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
    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均有
    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用對象及頻率
    ，已達「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當司法院釋字第
    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桃園市政
    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則有未洽等
    語，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認定之依據，並就上訴人主張
    各節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經核並無違反論理
    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撤銷上訴人
    內政部訴願決定，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之認定
    違背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揭示「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必要」
    之要件及本院99年度判字第550號判決意旨，有行政訴訟法
    第243條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違背法令
    等語，核屬其一己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㈢關於上訴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僅屬反射利益，被上訴人
    非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所稱之「利害關係人」，原判決就
    被上訴人是否具訴訟權能部分之認定，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
    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乙節。經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巷
    道，係因具備一定條件而成立，是否成立、寬度如何，除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利行使受限制外，也影響對巷道利用具相當
    程度依賴關係之巷道沿線居民，有別於一般用路人利用具公
    用地役關係之巷道通行之僅係反射利益結果。被上訴人所有
    房屋之正門均面對系爭巷道，並利用系爭巷道作為進出通路
    ，其等顯屬對系爭巷道具有相當程度依賴關係之沿線居民，
    原處分遭撤銷將致其等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當具有
    訴訟權能，得對該撤銷決定提起撤銷訴訟。原判決因認被上
    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巷道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之
    當事人，尚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法規不當
    之違背法令情事。
　㈣上訴意旨另主張：原判決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所主張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17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及
    理由「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與強制執行已執行完
    畢，用以證明被上訴人不符合維持社會生活所需要之必要性
    通行要件，此屬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攻擊防禦方法，原
    判決除認定與之不符外，亦有疏未具體說明其不採之理由，
    而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理由矛盾」與「不備
    理由」當然違背法令等語。經查，原判決已論明：該民事判
    決僅命被上訴人拆除逾越系爭土地上之突出物，尚不能逕認
    為「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且系爭土地是否屬既
    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既為公法上爭議，民事裁判所表示
    見解本不拘束行政法院，況該民事判決係以本件訴願決定撤
    銷原處分之客觀事實作為論述基礎，而訴願決定又為本件程
    序標的，則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以上述民事判決理由為據
    主張系爭土地不具公用地役關係，自仍待原審審究而不能逕
    作為前提事實等語甚詳（原判決第26-28頁），尚無上訴意
    旨所指判決理由矛盾與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事。
　㈤原審審酌原處分以系爭土地屬計畫道路，客觀上已全部開闢
    為道路供不特定人通行使用，依航照圖顯示自83年間即已有
    路型存在，至109年9月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提出異議，其
    間通行未曾中斷已逾20年以上等情，係基於客觀事實據以認
    定系爭土地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參以系爭巷道
    寬度約8公尺，尚難謂已逾越必要程度。上訴意旨主張：停
    車場出入口僅需通行620地號一小部分及619地號一部分，原
    判決逕認系爭土地全部成立既成道路，未予詳究系爭土地價
    值極大，是否僅部分供特定鄰居通行，及是否應將認定面積
    縮小至行人徒步範圍，以符合比例原則，有判決理由不備之
    違法等語，亦不可採。　　
　㈥又證據取捨、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法院依證據認定事實，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
    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
    斷，只要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非法所
    不許。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
    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土
    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本文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
    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系爭巷道是否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與是否經稅捐機關依土地稅
    減免規則第9條減免地價稅雖無直接關係，惟系爭土地既自8
    7年間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足見系爭
    土地自斯時起即符合「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之減免
    要件，原審以之為間接證據，再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其他證
    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據以認定系爭土地成立既成
    巷道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
    法則，亦無上訴意旨所指訴外裁判及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
　㈦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但
    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陳  文  燦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83號
上 訴人 即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
原審參加人                                         
代  表  人  黃永雄              
訴訟代理人  丁秋玉  律師
            林珏菁  律師
上 訴人 即  內政部                               
原 審被 告
代  表  人  劉世芳              
被上訴人即  鐘潘月裏                                    
原 審原 告                 
            王明來                                    
            林自在                                    
            吳景健                                      

            鄧旭敦                                    
            廖美琪                                      

            黃金枝                                     
上列當事人間巷道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黃梅生（下稱祭祀公業黃梅生）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依聲請裁定命獨立參加原審110年度訴字第671號訴訟之原審參加人，不服原審所為不利其與原審被告內政部之判決，提起上訴，因其利害關係與內政部一致，應併列內政部為上訴人。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為桃園市○○區○○段619及620地號2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坐落在桃園市○○區○○路000巷（下稱系爭巷道），被上訴人則為系爭巷道西側住戶。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民國109年間，以系爭土地為其私有，自行設立圍欄將系爭巷道封閉，經桃園市龍潭區公所（下稱龍潭區公所）於109年9月間函請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養工處）辦理系爭巷道既成道路認定相關事宜，養工處即於109年10月21日邀集龍潭區公所及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等至現場會勘。案經桃園市政府審認後，以109年12月22日府工養行字第1090330425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認系爭土地均屬於都市計畫道路範圍並符合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意旨，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不服提起訴願，經上訴人內政部於110年4月28日以台內訴字第1100020806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被上訴人及原審原告陳玟蓁以上開訴願決定損及其等之法律上利益，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撤銷。經原審110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及原審原告陳玟蓁之訴駁回，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其部分廢棄，⒉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駁回（原審原告陳玟蓁就其敗訴部分，並未提起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內政部於原審之答辯及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原審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房屋即桃園市○○區○○路000巷1號、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人，且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110年5月間，以坐落系爭巷道房屋有侵入妨害其所有權情事，對被上訴人提起排除侵害民事訴訟，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確定。因系爭巷道係一無尾巷，坐落於該巷道內房屋能否利用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對外通行，攸關被上訴人財產權之行使是否受有限制，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道路而有公用地役關係，應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之當事人。
　㈡系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前桃園縣龍潭都市計畫發布實施起，即編定道路用地；81年間，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將系爭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鄉○○○段○○○小段第158-25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游吉雄，游吉雄再將該土地提供給力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潤公司）使用以興建房屋共36戶（下稱系爭社區）；嗣於83年12月10日，改制前桃園縣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發前述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門牌，其中即包括系爭巷道1號至15號之8戶。另由航照圖，可見至少自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成一巷道地形。另據龍潭區公所人員表示，約於88、89年區公所就系爭巷道既有的道路範圍做養護，及分別於10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附屬設施及道路坑洞修補工程。再參酌系爭巷道於98年、100年、104年及109年之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8年間已經鋪設柏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線等交通標線之繪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巷道列入市區道路管理維護，堪以認定。
　㈢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外，另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之使用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計49輛，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工並有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需使用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路。
　㈣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曾於87年間，向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溪分局提出地價稅申請案，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所有權人檔清單，則可見系爭土地自87年起（至110年），有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減免原因：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之記載，堪信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於00年間確係以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為由，申請減免地價稅，並可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供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
　㈤基於前述諸點，系爭土地供作巷道用地已供通行20餘年，又衡諸除包括被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巷道外，系爭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均有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用對象及頻率，應認已「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桃園市政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以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則有未洽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至於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之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同，非本件解釋所指之公用地役關係，乃屬當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闡釋甚詳。因此，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要件，須為：1.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及省時；2.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3.經歷之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且未曾中斷。又私有土地上所形成之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的道路，在公法上如認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雖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仍有所有權，但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作他用。　
　㈡經查，被上訴人分別為系爭巷道內即桃園市○○區○○路000巷1號、3號、5號、7號、9號、13號與15號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自63年11月30日即編定為道路用地，81年間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將系爭土地西側之建築基地（即重測前龍潭鄉四方林段四方林小段第158-25地號土地）出售予訴外人游吉雄，游吉雄再將該土地提供給力潤公司興建房屋共36戶；嗣於83年12月10日，改制前桃園縣龍潭鄉戶政事務所核發前述興建完成之36戶房屋門牌，包括被上訴人所有房屋在內之8戶；由航照圖可見至少自83年5月間起，系爭土地確已成一巷道地形，另據龍潭區公所人員陳稱系爭巷道屬於養護範圍內，約在88、89年就既有的道路範圍續做養護，及分別於105年、104年辦理系爭巷道附屬設施及道路坑洞修補工程；再參酌Google街景圖，可見系爭巷道至少於98年間已經鋪設柏油路面，且有禁止臨時停車之紅線、停止線等交通標線之繪設，桃園市政府與龍潭區公所確實將系爭巷道列入市區道路管理維護等情，為原判決依法認定之事實，經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據此論明：觀諸力潤公司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提出之設計圖說，可見該社區中除有8戶面向系爭巷道外，另有一社區地下停車場出入口通往系爭巷道，系爭社區之使用執照上，且有「於地下一層增設公共停車空間22輛合計49輛，應開放供公眾使用」等註記，則自系爭社區房屋完工並有住戶入住起，系爭巷道即成為該社區住戶、乃至因故需使用該社區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所駕駛車輛出入必經通路；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所有權人檔清單記載，系爭土地自87年起（至110年）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減免原因：巷道用地全免（代號F），足認系爭巷道已供通行20餘年，且通行之初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就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供他人通行使用原無反對之意；又衡諸除包括被上訴人所有住宅在內之8戶住宅正門面向系爭巷道外，系爭社區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亦僅能經由系爭巷道連接新龍路，包括該社區內其他住戶及使用該地下停車場之不特定人均有通行系爭巷道之需求，依系爭土地之位置、使用對象及頻率，已達「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該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要件，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桃園市政府以原處分認定系爭土地屬既成道路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誤，上訴人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則有未洽等語，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認定之依據，並就上訴人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撤銷上訴人內政部訴願決定，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之認定違背司法院釋字第400號所揭示「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必要」之要件及本院99年度判字第550號判決意旨，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違背法令等語，核屬其一己主觀見解，並不可採。
　㈢關於上訴意旨主張：公用地役關係僅屬反射利益，被上訴人非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所稱之「利害關係人」，原判決就被上訴人是否具訴訟權能部分之認定，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乙節。經查，具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係因具備一定條件而成立，是否成立、寬度如何，除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行使受限制外，也影響對巷道利用具相當程度依賴關係之巷道沿線居民，有別於一般用路人利用具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通行之僅係反射利益結果。被上訴人所有房屋之正門均面對系爭巷道，並利用系爭巷道作為進出通路，其等顯屬對系爭巷道具有相當程度依賴關係之沿線居民，原處分遭撤銷將致其等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當具有訴訟權能，得對該撤銷決定提起撤銷訴訟。原判決因認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巷道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適格之當事人，尚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
　㈣上訴意旨另主張：原判決對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所主張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317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及理由「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與強制執行已執行完畢，用以證明被上訴人不符合維持社會生活所需要之必要性通行要件，此屬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重要攻擊防禦方法，原判決除認定與之不符外，亦有疏未具體說明其不採之理由，而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理由矛盾」與「不備理由」當然違背法令等語。經查，原判決已論明：該民事判決僅命被上訴人拆除逾越系爭土地上之突出物，尚不能逕認為「禁止被上訴人在系爭土地通行」，且系爭土地是否屬既成道路而具公用地役關係既為公法上爭議，民事裁判所表示見解本不拘束行政法院，況該民事判決係以本件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之客觀事實作為論述基礎，而訴願決定又為本件程序標的，則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以上述民事判決理由為據主張系爭土地不具公用地役關係，自仍待原審審究而不能逕作為前提事實等語甚詳（原判決第26-28頁），尚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理由矛盾與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事。
　㈤原審審酌原處分以系爭土地屬計畫道路，客觀上已全部開闢為道路供不特定人通行使用，依航照圖顯示自83年間即已有路型存在，至109年9月上訴人祭祀公業黃梅生提出異議，其間通行未曾中斷已逾20年以上等情，係基於客觀事實據以認定系爭土地屬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巷道，參以系爭巷道寬度約8公尺，尚難謂已逾越必要程度。上訴意旨主張：停車場出入口僅需通行620地號一小部分及619地號一部分，原判決逕認系爭土地全部成立既成道路，未予詳究系爭土地價值極大，是否僅部分供特定鄰居通行，及是否應將認定面積縮小至行人徒步範圍，以符合比例原則，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亦不可採。　　
　㈥又證據取捨、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法院依證據認定事實，並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倘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只要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非法所不許。縱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本文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系爭巷道是否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與是否經稅捐機關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減免地價稅雖無直接關係，惟系爭土地既自87年間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徵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自斯時起即符合「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之減免要件，原審以之為間接證據，再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其他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據以認定系爭土地成立既成巷道之公用地役關係，並無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上訴意旨所指訴外裁判及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
　㈦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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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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